附件1：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关于学生干部建档的规定

为进一步促进我院学生工作，规范学生干部管理，形成良好院风、班风和学风，特对部分毕业学生干部进行档案管理。

一、管理方式

将部分工作业绩突出的毕业学生干部在校期间所做工作进行整理、记录和核实，待其毕业时载入个人人事档案。

二、建档对象

1、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在校学生会担任干事职务以上，任期一年以上，工作比较突出，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建档，由学院团委审核及签署意见。

2、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在校、院各学生社团担任副部长以上，任期一年以上，工作业绩突出，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建档，由各社团分管单位审核及签署意见。

3、在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学生会任学生干部（含干事）一届以上，工作业绩突出，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建档，由学院团委审核及签署意见。

4、在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各班级担任学生干部两年以上（或班长、团支书一年以上），工作业绩突出，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建档，由辅导员审核及签署意见。

5、任学院学生党支部委员（含实际主持工作的党员）一年以上，工作业绩突出，可向学院提出申请建档，由党支部书记审核及签署意见。

三、建档的基本条件

1、属于规定的建档对象。

2、无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在同学中起积极带头作用。若建档后出现违纪，将取消建档学生干部资格，并将事实记档。

3、工作业绩突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至少获一次“校、院优秀学生干部”称号；（2）任职期间获评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三好学生等校院级优秀个人荣誉称号。

四、建档的基本程序

1、符合建档基本条件的学生干部本人于每年六月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交建档书面申请（说明具体工作情况），并交《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干部档案卡》。

2、由辅导员、支部书记或团委进行学生干部工作情况核实。

3、由学院组织学生干部建档工作小组进行审核。

4、由学院党委批准建档名单。

5、正式建立《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干部档案卡》。

6、对已建档的学生干部在毕业前再一次进行审核，确属优秀则装入个人人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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